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建筑行业企业资质许可后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为加强我区建筑行业企业在取得资质后的动态管理，严厉打击“空壳”公司，促进企业诚信规范经营，维护我区建筑市场秩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核查时间
　　2020年11月-12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核查对象及方式
　　区内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企业。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重点对如下企业进行核查：
　　（一）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住建部门行政处罚的企业；
　　（二）被列入我市建筑行业诚信“黑名单”的企业；
　　（三）我区2020年进行诚信登记的企业。
　　三、资质核查的主要内容
　　（一）资质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
　　（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人员、技工人员等是否符合资质标准的要求；
　　（三）办公场所和技术装备情况；
　　（四）企业财务状况及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五）按有关规定需要核查的其他内容。
　　四、核查的有关要求
　　（一）核查工作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二）被核查企业应按要求提供真实资料，并积极配合核查人员工作，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应予说明。被核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按不合格企业处理并在我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进行动态扣分。
　　（三）对核查结果为“不合格”的企业，我局现场向企业下发《资质核查整改通知书》，并督促企业限期落实整改。
　　（四）企业整改期满，经我局复核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我局依法撤回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属市、省住建厅、国家住建部核发的资质，我局按相关文件要求上报处理。
 
　　正文及附件下载：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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